
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 110 年度第 2 期舊生報名表 

姓 名  學  號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行動電話  

緊急聯絡人 姓名：      關係：      電話： □申請教師研習時

數(課程須待審核) 
課 程 退 選 
金 融 帳 號  

金融機構：              分行：        帳號： 

選 課 資 料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

課 程 編 號      

課 程 名 稱      

聲 明 欄 

於聲明欄親筆簽名後，即表示同意並遵守本校簡章所載報名事項及個人資
料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相關規定。 

收據編號 
 

 

 

 

 

本人親筆簽名： 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委 託 書 本人因故不克親自前往辦理報名相關作業，故委託                 
代為辦理報名及繳驗資料等相關事宜。 此致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 

（背面尚有資訊，請詳細閱讀後於聲明欄處簽名） 
 

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 110 年度第 2 期報名須知 
【選課須知】 
一、 報名時間：僅週一至週五10:00至20:00。週六日、國定例假日及暑假(依本校網頁公告)均停止辦公，恕不受理加退改選等作業。 
二、 開課期間：110/9/6至111/1/7共18週。 
三、 請謹慎報名及改退選，並請務必保留繳款收據及申請時應備證明，若未攜帶者恕無法辦理加退改選作業。 
四、 改選：僅開學第一週至第三週(9/6至9/24)，9/25(含)起恕不受理改選。 
五、 退選：報名費、製證費不退費。 

(一) 開學第一週至第二週(9/6至9/17)，課業費等全額退費。 
(二) 開學第三週(9/20至9/24)，課業費等7折退費。 
(三) 9/25(含)起恕不受理退費。 
(四) 保險費當期如有重複繳納者，請於報名同時出示他校繳費收據證明，如無者請於開學三週內9/24前持他校繳費收據申請退費。 
(五) 未達開課標準之班級，除製證費外，其他項目將全額退費，請於開學三週內9/24(含)，持繳費收據辦理加退改選作業。 

六、 退選(費)方式：恕無法以現金退還 
(一) 現金付款：請務必攜帶個人繳費收據、本人台幣存摺封面影本至至現場填寫退費申請單辦理，若未攜帶恕無法辦理退費，退款

作業須達工作日30天以上。 
(二) 信用卡刷卡：持個人繳款收據、本人信用卡及簽單，填寫退費申請單辦理刷退，費用將退至您刷退信用卡帳戶。 

(因各發卡銀行之作業流程不同，完成退刷後可自行聯繫發卡銀行查詢進度) 
七、 保證金課程：報名後恕不受理改選及退選。需出席課程總時數4/5，保證金方可退還。 
八、 請先詳閱本校招生簡章/課務手冊報名須知、選課須知及下方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，於報名表正面聲明欄親筆簽名後， 

 即表示同意並遵守相關規定。 
【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】 
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向臺端告知下列事項，請臺端詳閱： 
一、本校蒐集臺端個人資料之目的：  

(一) 為處理校務所必需。如：班級出席紀錄單、簽到表、門禁顯示、研習證書、課程異動通知、郵寄簡章、簡訊發送等。 
(二) 其他上級機關規定所必需。 

二、本校蒐集臺端提供以下之個人資料(詳如報名表)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聯絡方式等。 
三、本校利用臺端個人資料之期間及對象： 

(一) 期間：本校存續期間或本校因執行校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。 
(二) 對象：包括但並不限於本校、與本校共同合作之單位、與本校有校務往來之機關(構)。 

四、臺端可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就臺端的個人資料向本校行使下列權利： 
(一) 查詢、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(二) 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您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(三)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(四) 請求刪除，惟因本校執行校務所必須者，本校得拒絕之。 

五、臺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如臺端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校將無法進行如上開蒐集目的之作業，致無法提供臺端各
項服務。 

六、臺端了解此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校蒐集、處理及利用臺端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 
七、如需修改或要求停止運用您的個人資料，請撥打(02)2327-8441將立即為您處理。 

 
 


